
金門縣稅務局受理印花稅申請總繳（變更）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1. 營利事業或公有事業
2. 電作科印花稅櫃員
3. 電作科
4. 電作科印花稅櫃員
5. 申請人、電作科印花稅櫃員
6. 公庫
7. 電作科資訊人員
8. 電作科印花稅櫃員



8. 徵收報表


  裝冊保管





7. 辦理銷號作業





6. 公庫辦理稅款解繳作業








5. 申請人應向本局按期申報並檢附已完納印花稅繳款書（自行繳款）





不符





符合





4. 函復通知





3.審核





2.收件





1.申請人









